附件 3
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

大赛北京赛区职教赛道方案

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设立职教赛道，具体工作方案如下。
一、参赛项目类型
（一）“互联网+”现代农业，包括农林牧渔等；
（二）“互联网+”制造业，包括先进制造、智能硬件、工业自动化、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、新材料、军工等领域生产加工、维护、 服务；
（三）“互联网+”信息技术服务，包括人工智能技术、物联网技术、网络空间安全技术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工具软件、社交网络、 媒体门户、企业服务、下一代通讯技术、区块链等；
（四）“互联网+”文化创意服务，包括广播影视、设计服务、文 化艺术、旅游休闲、艺术品交易、广告会展、动漫娱乐、体育竞技等；
（五）“互联网+”社会服务，包括电子商务、消费生活、家政服 务、养老服务、食品安全、金融、财经法务、房产家居、高效物流、教育培训、健康服务、交通、社区服务等。
参赛项目不只限于“互联网+”项目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参赛，根据行业背景选择相应类型。
二、参赛方式和要求
（一）职业院校（含职业教育本科、高职高专、中职中专）学生（不含在职生）、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学生（不超过30周岁） 可以报名参赛。
（二）大赛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团队，每个团队的参赛成员不少于3人，原则上不多于15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
（三）已获往届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各赛道金奖和银奖的项目，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。
（四）参赛学生只能作为一个项目创始人(项目排名第一位者),最多参加两个项目参赛;指导教师最多指导三个参赛项目。
（五）各有关学校负责审核参赛对象资格。
三、参赛组别和对象
分为创意组与创业组。
（一）创意组。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、服务模式或针对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改良技术，在2020年5月31日（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）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。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，须为职业院校的全日制在校学生、或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。
（二）创业组。参赛项目在2020年5月31日前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（2015年3月1日后注册）。参赛申报人须为企业法人代表，须为职业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毕业生（2015年之后毕业）、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毕业生（2015年6月之后毕业）。企业法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%，参赛成员合计不得少于1/3。
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须参加创业组（不能参加创意组， 科技成果的完成人、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的除外），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，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%（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%）。教师持股比例大于学生团队持股比例的项目，只能参加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（详见附件 1），不能报名参加职教赛道。
四、比赛赛制
采用校级初赛、市级复赛两级赛制。校级初赛由各院校负责组织，市级复赛由市赛组委会负责组织（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具体实施）。市赛组委会将综合考虑各学校报名团队数、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情况等因素分配市级复赛名额。
六、评审规则
评审规则请登录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（cy.ncss.cn）查看具体内容。
七、奖项设置
职教赛道按照参加市赛项目数量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获奖项目将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；另设优秀组织奖（与高教主赛道合并计算）、优秀创新创业导师，由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。
八、其他
本附件所涉及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第六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组区组委会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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